
軍訓室　通知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6日
發文字號：東茂軍字第11029004210號
承辦人：林振浩
聯絡電話：04-23590121#30800　
附件： 

主旨：依據警政署數據分析，近年來校園周邊肇生惡意跟蹤騷擾
事件頻傳，教育部指示加強宣導防治機制，請各單位配合
宣導事項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

說明：跟蹤騷擾防治基本知能：
一、被跟蹤時勿直接返家（租屋處），往人群多的地方移動。
二、向鄰近商家求助、報警（建議安裝110視訊報案APP）。
三、不走小巷或燈光昏暗道路。
四、走路時勿使用電子產品。
五、藉故周旋、保持冷靜。
六、挑屋時選擇租客單純地段。
七、結伴看屋、挑屋。
八、要求房東更換舊門鎖。
九、搭乘電梯時站在按鈕處。
十、營造假象，如：門外放男鞋等。
十一、如遇問題請立即通報協和派出所04-23593736、東海別

墅校外賃居處所可通報犁份派出所04-26312719、軍訓
室校安專線04-23509595 或交通安全組04-23590221。

 
正本：本校一級行政單位、本校一二級教學單位、本校其他單位、學生會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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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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